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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國安處就有律師和大律師在為修例風波案
件被告提供法律服務時，涉嫌有專業失當行為的情況
向香港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投訴。香港文匯報前日
（26日）向香港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查詢有關調查進
度。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回覆時表示，會方非常重視會
員的操守。由於所有專業操守的調查均屬保密，律師
會不會對個別案件作出評論。大律師公會在回覆時則
表示，公會執委會正調查事件，在完成調查前，該會
不會就個案詳情或進展事宜另予評論或回覆。
陳澤銘在今年5月23日的記者會上證實，已收到警方
作出有關投訴，正根據《香港事務律師專業操守指引》訂
明的投訴及紀律機制展開調查。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
於本月9日回應有關問題時表示，有關事宜對大律師公
會及會員都很重要，執委會會處理。身為主席，他會留

意並關注每個涉及公會會員紀律問題的投訴，尤其此事
屬警方國安處的投訴，他會從速、公平、公正地處理。
香港文匯報前日向香港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查詢有
關調查進度。陳澤銘在回覆時表示，一般而言，律師
會不會就個別個案，特別是涉及正被警方調查或已進
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作出評論。
他強調，作為香港律師的監管團體，會方非常重視
會員的操守。若律師會有理由相信任何律師違反了相
關條例，會將按照符合《法律執業者條例》的程序進
行調查。如有需要，律師會會將案件轉介至律師紀律
審裁組召集人安排進行紀律聆訊。
大律師公會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執委會
目前正就相關事宜進行調查。在完成調查前，不會就
個案詳情或進展事宜另予評論或回覆。

律師會大狀會：仍在調查不評論

據「612基金」在2021年6月公布的「年度報告」
顯示，基金自2019年6月成立起至2021年5月31日，
累計總收入及總支出均超過2.3億港元。不過，基金
方面只簡單交代有「法律費用及借出保釋金」等4大
類開支的總額，未公開交代有關支出的明細具體去
向，賬目極不透明，資金去向成謎。「612基金」從
未公開其委聘律師名單。
2020年10月「612基金」聲稱要撥備過千萬元，推
出所謂「第二位大律師資助計劃」，稱「基金」會
「資助」已獲得法援的被告增聘第二名大律師，以協
助出庭處理案件。身為執業大律師的「612基金」信

託人吳靄儀當時解釋此舉是可以「讓更多未獲得足夠
經驗的年輕律師透過參與案件累積經驗」云云，此舉
被外界質疑基金是要「明益自己人」。

「「612612」」22..33億億「「混賬混賬」」
拒公開關聯律師名單拒公開關聯律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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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甄智曄

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早前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為由，拘捕了5名「612人道

支援基金」信託人。在案件調查過程中，警方發現有律師和大律師在為涉及修

例風波案件的被告提供法律服務時，直接向當事人或委託人收取專業服務費

用，有人則申報稱自己提供「義務」服務但實際收取基金費用，涉嫌違反行為

守則及作出專業失當行為。香港文匯報日前分別電郵予被指涉事的多名律師、

大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查詢他們曾否收取或私下收取「612基金」的酬金，

及是否正接受香港律師會或大律師公會的調查，惟至昨晚截稿前未獲任何回

覆。有法律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身為法律工作者，應以維護

社會公平、正義和安定為己任。有關人等不但有可能違反專業守則，更有可能

違反了有關洗黑錢的法例，甚至觸犯香港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濬文

據報道，警方國安處在調查「612基金」期間檢獲大
量文件，發現約有35名大律師，在處理涉及修例

風波案時繞過延聘他們的律師行，直接從「612基金」
收取由基金簽發的支票。有人則向司法機構聲稱以「義
務」形式代表被告，惟實際上收取基金所支付的款項。
就此，警方向香港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投訴，兩會均正
調查事件中。香港文匯報日前分別電郵予被指涉事的多
名律師、大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查詢有關問題，惟至昨
晚截稿前未獲任何回覆。

「612」不符免費法律服務要求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根據大律師執業守則的明確規定，
大律師只能聽取律師的轉介，才能獲聘用提供法律服
務，不能繞過律師直接向任何人提供服務。雖然執業守
則批准大律師為某類人士提供免費法律服務，但只限於
朋友、親屬、慈善團體或提供慈善團體的法律顧問等，
而「612基金」並不符合有關要求。
他認為，涉事的大律師已涉嫌違反執業守則，倘被大
律師執業審裁處裁定違規，會被警告、停牌，嚴重者甚
至被除牌。若有關的大律師在法庭上刻意隱瞞有關情
況，則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屬刑事罪行，最高可判監禁
7年。

隨時涉洗錢犯國安法
香港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全國港澳研

究會會員黃國恩表示，根據專業守則，必須對被告的金
錢來源作盡職調查，確保其來源是「乾淨」合法。
「612基金」的資金早前被揭發來歷不明，不單涉及外
部勢力，更可能是來自不法來源的「黑錢」，倘有人收
取這些來歷不明的金錢，不僅是否違反專業操守的問
題，更有可能涉及洗黑錢相關等罪行，甚至違反國安
法。
他強調，身為法治的守護者，不能只盲目追求金錢利
益，必須時刻警惕，堅守法治，嚴格遵守法律界的專業
操守，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安定，「這是每一個法
律人的天職。」
身為律師的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江玉歡表示，事務

律師和大律師同樣是「officers of the court」（法院人員），
除了要照顧客戶利益，也不可以破壞公共利益，不能協
助客戶犯法，在接受客戶聘用指示及收取律師費用必須
核實客戶身份，若有關指示及資金來源有疑問
或涉危害公共利益，律師身為法院人員以及在
專業守則下，都不應代表有關客戶。

「深潛大狀」屢受質疑
誤導法庭包攬訴訟

香港文匯報日前分別電郵被指涉及事件的律師及
大律師或其所屬律師行，查詢他們是否曾私下收取
「612基金」的酬金，及是否正接受香港律師會或大
律師公會有關調查等，惟至昨晚截稿前未收到任何
回覆。資料顯示，有多名被指涉事者，過去曾為多
宗修例風波案的被告擔任代表律師，更有人曾被法
官質疑誤導法庭，甚至有反中亂港分子都公開質疑
有懷疑涉事律師為招攬生意而不擇手段。

大律師鄧子楷
◆鄧子楷近年為多宗黑暴暴動案被告擔任代表律師，包括
為2019年9月21日在屯門參與暴動及在公眾地方管有
攻擊性武器罪成的被告求情時聲稱，被告向感化官「坦
白承認」當日參與集結，並曾用行山杖敲打水馬，顯示
被告「有悔意」，又稱被告「明白」自己用了錯誤方法
表達對社會的不滿，「願意承擔」法律後果云云，希望
法庭考慮被告案發時只有19歲，缺乏深思熟慮而考慮
輕判，惟時任西九龍法院暫委法官王詩麗反駁，被告是
經審訊後才承認法庭已裁定的控罪，顯示其悔意有限。

大律師朱寶田
◆朱寶田近年為多宗黑暴暴動案的被告擔任代表律師。他
在2020年曾在為一名承認對市民動用私刑的暴動及蓄
意傷人罪被告求情時稱，被告起初嘗試降溫，但其後被
現場氣氛及酒精影響，最終才「未能自制」而犯案。區
域法院法官胡雅文聞言指，除非有醫生報告證明上述誘
因，否則不會接受其辯解。

大律師陳雅琪
◆陳雅琪曾為於2019年10月在旺角發生的一宗非法集
結、身處非法集結期間使用蒙面物品及管有攻擊性武器
案被告胡耀生擔任代表律師，亦曾為一宗串謀意圖危害
生命而縱火案，為「12逃犯」之一廖子文擔任代表律師。

大律師陳健強
◆陳健強曾為中大暴動案的被告擔任代表律師。

律師文浩正
◆文浩正曾為「港獨」組織「光城者」、「12逃犯」之
一黃偉然製造爆炸品等案的被告擔任代表律師。

律師伍展邦
◆曾有反中亂港分子公開質疑伍展邦為代理黑暴分子案子
與其「搶客」。2019年6月17日，已解散的反中亂港組
織「民陣」的「義務律師團」批評伍展邦以個人或其律師
行名義，用其律師行的固網電話作為「被捕支援熱線」，
質疑有人乘機招攬生意，又指控他在「義務律師團隊」見
被捕人後，游說對方轉聘其律師行。伍展邦則在Fb回應
稱，自己「絕對沒有」阻撓任何律師行使其職責，又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聲稱自己沒有「搶客」。

大律師關文渭
◆關文渭是近年多宗黑暴暴動案的被告代表律師。關文渭
今年1月為一名承認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
製煽動刊物罪的被告爭議涉案文宣有否煽動他人使用暴
力的意圖。當時，控方指出涉案文宣提及「香港人要『獨
立建國』」「香港人要『取回主導權』」「抵抗『赤化』，唯有
『獨立』」及「香港人『建軍、建國』」，而將這些字
句綜合來看的意思，是煽動香港人建立「軍隊」等，以
「反抗」中央政府，絕非以和平的方式。關文渭當時辯
稱有關主張並非一定要通過暴力達到，所謂「取回主
權」只不過是指希望「改變香港的政治架構」云云。

資深大律師潘熙
◆潘熙曾任多宗黑暴案件的代表律師。去年，他為在
2019年國慶日發生的未經批准集結案被告梁國雄求情
時稱，被告一直「強調和平示威」，沒有意圖使用暴
力，亦沒有證據顯示其曾煽動暴力。該說法被區域法院
法官胡雅文反駁，指警方事前因為擔心出現暴力事件而
禁止有關遊行，事後亦證明當日的確發生暴力事件，直
言不能因為一眾被告不斷強調「保持和平」就忽略當日
發生的暴力事件，「他們不斷地講（保持和平），不代
表就會發生。」

◆2019年11月12日，中大衝突的首宗暴動案，中大女
生鄧希雯受審後被裁定暴動及違反禁蒙面法罪成，判監
3年9個月。鄧希雯不服定罪申請上訴許可，代表申請
人鄧希雯的潘熙引述稱，原審法官信納申請人供稱留在
現場13分鐘，不信她辯解當時沒意識到發生何事，她
進入自己的「感官世界」感受催淚煙等，稱原審法官未
有充分解釋為何不相信申請人的證供，而參與暴動是唯
一合理推論。法官彭偉昌認為原審法官的結論「無懈可
擊」，指申請人身穿黑色裝束和佩戴裝備，她完全知悉
現場發生暴動，不認為上訴理據是合理可供辯的理由，
即時駁回其上訴。

◆潘熙是美化黑暴兒童繪本《羊村》案被告的代表律師，同
時也是企圖顛覆政權的非法「初選」兩被告的代表律師。

資深大律師夏博義
◆在修例風波期間，反中亂港勢力一直借所謂「爆眼女」
事件炒作，稱其因被警方「布袋彈擊中而致盲」云云，
更一度引發黑暴分子在香港國際機場搞所謂「警察還眼
集會」，嚴重破壞香港國際形象。然而，「爆眼女」其
後被揭雙目炯炯有神地離港赴台。曾代表「爆眼女」申
請司法覆核、阻止警方取得其醫療文件的夏博義，被外
界質疑在看過「爆眼女」醫療文件後，刻意阻止真相曝
光，令事件不斷被炒作，破壞社會穩定和警隊聲譽，阻
撓警方揭穿有關的謊言。

大律師郭憬憲
◆郭憬憲近年多次為黑暴案件被告擔任代表律師，其間多
次被指誤導法庭。有法官更曾罕有地點名批評郭扭曲原
訟庭判詞的原意，並引用香港大律師行為守則告誡他誤
導法庭的行為違反專業操守和失德，程度嚴重的話實與
欺詐無異。

◆去年5月，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敏琦直斥郭憬
憲在庭上扭曲法官的意思，令管有違禁武器彈簧刀罪成
的被告獲輕判簽保守行為，破壞了法庭與大律師之間恒
久以來建立的誠信關係，又引用香港大律師行為守則告
誡郭，指只着眼當事人的福祉而犧牲法律公義，並非一
名法律從業員應有的操守。其後，原審裁判官香淑嫻主
動覆核，改判被告入更生中心。

◆去年1月，郭憬憲為最終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和
襲警罪成的被告陳詞時，稱被告在警誡下的招認「並非
講述本案」，被粉嶺裁判法院裁判官陳炳宙批評其說法
誤導法庭，並強調警員警誡時已明言「時地人」要素，
故其身份不受爭議。

大律師林凱依
◆林凱依早前為以渠蓋襲擊清理路障途人、導致途人一度
失去知覺倒地的黑暴分子被告擔任代表律師，在辯護時
無所不用其極。她在為該被告「求情」時稱，被告當日只
是因見到事主拎住鐵支物品，以為事主會「傷害年輕人」
才會犯事，區域法院法官練錦鴻隨即駁斥：「有幾多個
年輕人圍住佢，你有沒有數過？知你有指示，但你是律
師師，，應先過濾一下應先過濾一下。」。」惟辯方仍回應稱被告沒有見到事惟辯方仍回應稱被告沒有見到事
主清理路障主清理路障，，只見到對方手持鐵支只見到對方手持鐵支，，才會產才會產生生「「誤會誤會」」。。
練錦鴻反駁練錦鴻反駁：「：「見唔到見唔到，，佢就衝埋去佢就衝埋去，，打佢後腦打佢後腦？」？」

◆◆林凱依向法庭呈交截圖時林凱依向法庭呈交截圖時，，被練錦鴻揭穿被練錦鴻揭穿，，指單憑截圖指單憑截圖
的確有可能得出事主欲襲擊黑衣人的結論的確有可能得出事主欲襲擊黑衣人的結論，，但若觀看影但若觀看影
片便可得知事實並非如此片便可得知事實並非如此，，直斥林凱依直斥林凱依「「揀過相揀過相」」，，質疑質疑
其誤導法庭其誤導法庭。。林凱依當時辯稱林凱依當時辯稱：：「「沒沒有此意思有此意思。。」」練錦練錦鴻鴻
直指直指：：「「你你無此意思無此意思，，但你就這樣做但你就這樣做。。」」

多名涉收多名涉收「「612612」」款項者迴避查詢款項者迴避查詢
法律界批有人失操守挑戰法律法律界批有人失操守挑戰法律

◆◆多多名名涉涉事事律律師師曾曾為為多多宗宗修修例例風風波波案案的的被被告告擔擔任任代代表表律律師師，，有有人人曾曾被被法法官官質質疑疑誤誤導導法法庭庭。。設設計計圖圖片片


